
二零二三年十月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

建議修訂《遊樂場所規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修訂《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下《遊樂場

所規例》（第132BA章）（規例）的建議，徵詢委員意見。  

2. 現時的規例對年輕人進入桌球館有所限制。為向年輕

一代推廣桌球運動，政府建議修訂規例第22C條，放寬青少年

進入桌球館的限制，以達到推廣體育的目的。修訂內容包括  —

(a) 放寬限制青少年進入持牌桌球館的時間，由現行晚上8
時至翌日早上10時縮短至晚上11時至翌日早上7時；

(b) 將最低年齡限制由16歲下降至8歲；及

(c) 允許穿著校服的人士進入持牌桌球館。

背景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負責執行《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下的規例，包括發出經營設有4張或以上桌球枱的桌

球館、公眾保齡球場和公眾溜冰場的牌照；為每類持牌處所備

存完整的登記冊；以及確保這類處所的持牌人遵守有關消防安

全、建築物安全、衞生和公眾利益的規定。現時持牌的桌球館

共有48間。

4. 根據規例，桌球館的持牌人，除非獲得康文署署長的書

面明確准許，否則不得准許未滿16歲人士在晚上8時至翌日早

上10時期間進入該處所，亦不得准許任何身穿校服人士在營業

時間內任何時間進入該處所。有關限制是因為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認為有需要適當保護16歲以下心智未成熟的人士。至於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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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齡球場及公眾溜冰場則沒有上述的限制。   
 

5. 為免窒礙年輕人參與桌球運動，在現行機制下，如（ i）
16歲以下的青少年需要在晚上8時後；或（ ii）穿著校服人士需

要進入桌球館參加由相關體育總會主辦的桌球比賽或訓練時，

相關桌球館的持牌人可以向康文署提出豁免上述限制的申請。

在提交申請時，桌球館持牌人須向康文署提供活動詳情、擬進

入桌球館人士的個人資料及 16歲以下人士的父母或監護人的

授權書等，以便審理申請。自2021年至今，康文署共接獲13宗
相關的申請，而申請者的年齡均介乎9歲至15歲，所有申請全

數獲得批准。  
 
 
桌球運動的發展及社會的關注  
 
6. 近年，香港桌球界湧現了不少殿堂級的好手及年青新

星。「香港世界桌球大師賽2022」於2022年10月在香港舉行，

並邀得世界頂尖球手上演精彩對決。香港桌球運動員傅家俊在

賽事中贏得亞軍，並創下一桿滿分147的紀錄，讓全城投入前

所未有的國際盛事氣氛。而女子桌球運動員亦不遑多讓。近年，

吳安儀及溫家琪於國際及本地桌球賽事中亦屢獲殊榮，蜚聲國

際。此外，桌球運動亦有年輕化的趨勢。今年4月，年僅12歲
的香港桌球運動員廖予生，在英國舉行的2023年英國U14桌球

錦標賽決賽中勇奪冠軍，成為香港第一位桌球運動員贏得此項

殊榮。  
 

7. 社會上有不少人提出應盡早讓青少年接觸桌球運動，

培育新一代桌球運動員。他們認為現有法例局限青少年參與桌

球運動，負面標籤桌球運動為不良活動，窒礙桌球運動的普及

和發展。加上相關體育總會及業界亦認為現今少年（8歲或以

上）的體質，包括身高及手眼協調方面均適宜參與桌球運動。

政府應增加可供青少年參與訓練、比賽或與桌球相關活動的機

會。有關意見認為政府應開放現有資源，讓青少年在不受入場

時間及服裝的限制下參與桌球活動，有助吸納青少年參與桌球

運動，讓香港桌球運動得以持續發展，甚至更上一層樓。  
 

8. 事實上，隨著時代進步，政府已優化了桌球館的發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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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又增加對持牌桌球館的巡察，桌球館的環境於近年已大有

改善。此外，近年香港桌球運動員，包括青少年球手，在國際

及本地賽事中屢獲殊榮，令桌球運動的形象大大提升，贏得市

民，包括家長和年輕人的廣泛認同及支持，並更多使用康文署

及持牌桌球館的桌球設施，享受桌球運動的樂趣，令有關運動

得以持續健康發展。  
 
 
諮詢有關政策局／委員會  
 
9. 就建議廢除限制青少年進入桌球館的相關規例，康文

署曾徵詢相關政策局，包括保安局、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和勞工及福利局的意見，各局均持開放態度，並表示沒有特

別意見。  
 
10. 此外，康文署在2023年7月25日舉行的兒童事務委員會

保護兒童事務工作小組會議上提出兩個方案諮詢各委員。方案

一為全面廢除規例第22C條的條文，即容許所有年齡的人士及

不論其衣著，均可在營業時間進入領有牌照的桌球館。方案二

為只放寬年齡限制及進入桌球館的時間，即把最低年齡的限制

由16歲下調至8歲，以及把進入桌球館的時間限制由現行晚上

8時至翌日早上10時縮短至晚上11時至翌日早上7時（即本文第

二段的建議），並允許穿著校服的人士進入持牌桌球館。各委

員均表示支持方案二，並附以下列理據：  
 

(a) 將青少年進入持牌桌球館的時間推遲至晚上 11時是合

適的建議，能夠讓青少年有更多的休息時間，保持身體

健康。換句話說，青少年不適合逗留在桌球館至深夜；

及  
 
(b) 支持將最低年齡限制設定為8歲，以滿足青少年運動員

的訓練及比賽需要。有關建議參照了青少年參加訓練

／比賽的情況。事實上，在過去兩年，按現行機制為16
歲以下青少年於晚上 8時後進入桌球館參加由相關體

育總會主辦的桌球比賽或訓練而需要向康文署提出豁

免年齡限制申請人士，其年齡均介乎於9至1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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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方案  
 
11. 康文署致力在推廣桌球運動及減低對青少年的影響兩

方面取得平衡。因此，康文署建議參考現時署方轄下康樂場地

的開放時間（即早上7時至晚上11時），容許青少年在此時段內

進入領有牌照的桌球館參與訓練、比賽或與桌球相關活動。至

於年齡限制方面，絕大多數康文署轄下康體設施 1均沒有設立

年齡限制。參考了本文第5段提及過去兩年就申請豁免進入領

有牌照桌球館限制的人士的年齡分布，康文署擬將年齡限制由

16歲放寬至8歲，以進一步增加青少年參與桌球相關活動的機

會。就容許穿著校服人士可以在任何時間進入領有牌照的桌球

館的安排，此舉可讓青少年在不受服裝限制下使用桌球設施參

與桌球活動，節省更換服裝的時間，增加參與活動的時數。  
 
12. 為落實以上建議，康文署需要對相關法例作岀下列修

訂：  
 

(i) 修訂規例第22C條（ a）項如下：  
 
除非獲得署長的書面明確准許，否則桌球館的持牌人

不得  —  
 

(a) 准許未滿8歲人士在晚上11時至翌日早上7時期間進

入領有牌照的桌球館；  
  

(ii) 廢除以下規例第22C條（b）項：  
 

除非獲得署長的書面明確准許，否則桌球館的持牌人

不得  —  
 

(b) 准許任何身穿校服的人（不論是全身或部分穿着，

亦不論校服是完全或部分被遮蓋），在領有牌照的

處所的營業時間內任何時間進入該處所。  
 
 

                                                      
1 除了水上活動場地及極限運動場地等因為安全理由而設立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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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3.  以上方案可讓更多青少年接觸桌球活動，亦鼓勵他們積

極參與桌球運動，從而推動香港桌球運動的發展。由於以上法

例修訂的建議持正面的效益，預期將會普遍受社會各界的認同。

如能獲得委員的支持，我們預計於今年第四季在立法會會議上

就規例提交修訂建議，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讓經修訂

的規例於明年第一季生效。。  
 
 
徵詢意見  
 
14.  請委員備悉上述法例修訂的建議及提出意見。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零二三年十月  




